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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证券期货市场监督管理措施实施办法

(征求意见稿)》的说明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、二十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、中

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和《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

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有关要求，进一步规范证券期货市

场监督管理措施的实施程序，充分发挥监督管理措施防范市场风

险、维护市场秩序的作用，中国证监会结合资本市场的新情况、

新问题，起草了《证券期货市场监督管理措施实施办法（征求意

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《实施办法》的起草背景

“监督管理措施”，简称“监管措施”，是金融监管的重要

手段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期货和衍生品法》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《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》

《期货交易管理条例》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》以及中国

证监会的相关规章中，均规定了监管措施。为了规范证券期货市

场监管措施的实施，中国证监会 2008 年制定了《证券期货市场

监督管理措施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 2008 年试行办法），

全面梳理当时的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规定的措施类型，对监管

措施的调整范围、适用原则、种类、实施程序等作了规定。2008

年试行办法实施以来，在规范监管措施的实施，维护证券期货市

场秩序，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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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作用。

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，监管措施在具体实施中暴露出一些问

题，如，对监管措施的定位认识存在偏差，当事人陈述、申辩等

程序性权利保障不充分，监管措施决定书记载内容过于简单，监

管措施决定书的送达存在困难等。同时，随着《证券法》《期货

和衍生品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优化营商环境条

例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制定、修订，2008 年试行办法列举的

监管措施类型也需要进行调整。为进一步规范监管措施的实施程

序，落实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要求，中国证监会研究起草了《实

施办法》，拟以规章形式对监管措施的实施程序作出规定。

二、《实施办法》的起草原则和思路

《实施办法》起草遵循以下思路：

一是坚持依法行政，提高监管执法规范化水平。贯彻落实党

的二十大“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”“完善行政执法程

序”要求，明确监管措施的程序规定，进一步提高中国证监会监

管的规范化程度和依法治市水平。

二是坚持问题导向，为确保中国证监会监管执法的一致性、

连续性，此次制定规章，坚持在 2008 年试行办法的基础上，结

合近年来实践中反映的突出问题和法律最新要求，对相关规定进

行修改完善。

三是坚持“程序法”定位。主要就监管措施的实施程序作出

规定，对于监管措施的具体适用情形、适用标准、适用对象等事

项，由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其他规章规定。

四是坚持监管措施及时矫正功能，突出效率要求。考虑到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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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监管措施目的在于及时矫正违法违规行为、防范风险蔓延、维

护市场秩序，在程序设计上更加体现效率性。

三、《实施办法》的主要内容

《实施办法》共二十五条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(一）监管措施的种类

《实施办法》明确列出责令改正、监管谈话、出具警示函、

责令定期报告等十四类比较常用的措施，并将“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中国证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监督管理措施”作为兜底规定。

（二）监管措施的实施原则

实施监管措施，应当遵循依法、效率、公正原则，应当符合

法律、行政法规、中国证监会规章规定的程序，应当及时矫正违

法行为，防范风险蔓延与危害后果扩散，坚持风险防控与教育相

结合，应当以事实为依据，与行为的性质、情节、危害程度以及

风险大小相当。监管措施可以单独适用，也可以合并适用。

（三）实施监管措施的一般程序要求

一是实施机构应当对监管措施的取证、决定、送达等依法“留

痕”；二是监管措施需要现场执法的，应当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

的执法人员实施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；三是违法行为在二年

内未被发现的，实施机构一般不再对该违法行为采取监管措施，

但法律、行政法规、中国证监会规章另有规定或者违法行为所产

生的风险尚未消除的除外；四是参与实施监管措施的工作人员与

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，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，

应当回避；五是实施监管措施应当查明事实，全面收集有关证据；

六是实施监管措施应当进行法制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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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特别程序要求

采取《实施办法》第三条第七项至第十四项规定的措施，除

适用一般规定外，还需要适用事先告知等特别程序，实施机构应

当向当事人送达事先告知书，告知当事人拟采取措施的类别、事

实、理由、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。

（五）紧急情况下的快速处置机制

为确保特殊情况下能够及时处置风险，在特定情形下，不立

即采取《实施办法》第三条第七项至第十四项规定的措施将严重

危害金融秩序、影响金融机构稳健运行、损害公共利益或者出现

其他严重危害后果的，实施机构可以当场或者通过电子通讯等方

式听取当事人意见，不受事先告知程序的限制；存在确实无法联

系到当事人等特殊情况的，经实施机构主要负责人批准，不适用

《实施办法》关于事先告知的规定。

（六）明确监管措施决定的作出及执行要求

一是明确监管措施决定书应当载明的事项；二是明确监管措

施决定作出后的公开要求；三是明确监管措施决定书的送达程

序；四是明确当事人对监管措施决定不服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

复议或者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；五是明确当事人申请适

用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并完全履行承诺认可协议的，实施机

构不再对其同一行为采取监管措施；六是明确在监管措施实施工

作中存在失职失责行为，造成重大损失、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

的，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。


